
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新

书《非洲与中国的联系更加深广》，美

国多家智库发布报告，积极评价中非

合作，呼吁向中方学习。这表明，中国

秉持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

利观，推动中非关系不断向高质量、可

持续方向迈进，正获得越来越广泛的

国际认可，对国际合作格局的积极影

响日益凸显。

2026 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 70

周年。在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中国外

长 连 续 36 年 年 初 首 访 非 洲 ， 持 续

向国际社会传递出清晰而坚定的信

号 ——中国始终是非洲各国追求发

展振兴最可靠的伙伴，中国对非合作

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战略选择，

是以行动兑现承诺、用时间积累信任

的真实写照。

70 年 来 ，无 论 国 际 风 云 如 何 变

幻，中国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对非关系，

同广大非洲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和民

族解放的斗争中并肩战斗，在全球南

方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中团结协

作，结下了深厚而稳固的友谊，树立了

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进入新时代，中非关系发展驶入

“快车道”，实现跨越式发展，步入历史

最好时期。多年来，中非双方通过务实

合作，将中国发展经验同非洲发展需求

紧密对接，在互利共赢中实现共同繁

荣：积极落实对非洲建交国实施 100%

税目产品零关税措施，帮助非洲新建和

升级了近 10万公里公路、超 1万公里铁

路、近千座桥梁、近百个港口⋯⋯一系

列务实举措为加速非洲国家现代化进

程、推动经济协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非洲是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可忽视

的关键力量。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抬头以及国际合作遭遇冲击的当下，

中非坚持多边主义，倡导国际公平正

义，为动荡不安的国际秩序注入了宝

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中国开展对非

合作，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附加政治

条件，不干涉内政，尊重非洲国家自主

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这种合作方

式，回应了非洲国家长期以来对尊重、平等和发展的期待，也为全球南南

合作树立了可复制、可持续的实践样板，使中非合作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

境中始终保持稳定性和生命力。

中非 70 年携手同行，已经充分证明：真正可持续的国际合作，靠的不

是强加意志，而是相互尊重；不是短期掠夺，而是共同发展；不是口头承

诺，而是长期行动。当前，中国和非洲都处在各自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

中国与非洲将秉持友好初心，筑牢合作基石，在现代化道路上相互支持、

携手前行，坚定走团结共赢之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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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 边 境 税 卡 住 印 欧 贸 易 谈 判
岁末年初，印度没能迎来期盼中与欧

盟达成的自贸协定，反倒先要面对欧盟实

施“碳边境税”（CBAM）的新考验。

2025 年 2 月，欧盟委员会团队访问

印度，印度总理莫迪与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 德 莱 恩 明 确 了 双 方 贸 易 谈 判 的 路 线

图，目标是在 2025 年底前达成协定。此

后在美国征收所谓“对等关税”的压力

下，印度与欧盟加快自贸谈判进程，迄

今已经完成了 14 轮贸易磋商，但新年钟

声敲响，双方终究还是未能如期达成自

贸协定。最新的进展是，印度商工部部

长皮尤什·戈亚尔于 1 月 8 日至 9 日访问

欧盟，印方表示，此行标志着当前贸易

谈判进入最终且最艰巨的阶段，双方就

碳 边 境 调 节 机 制 、 地 理 标 志 、 关 键 矿

产、知识产权以及其他多项贸易与监管

议题进行讨论。

最敏感的议题，也是磋商的重点之

一，是围绕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也

称“碳边境税”的争议。欧盟单边实施

的“碳边境税”于 2026 年 1 月 1 日正式

生效，要求进口到欧盟的水泥、钢铁、

铝、化肥等高碳排放产品，支付与“欧

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相当的碳费用，简

言之就是欧盟对来自气候政策宽松国家

的进口高碳产品征收“碳差价”。该税种

涵盖了印度对欧盟出口的上百个税目，

对印度经济特别是其关键的能源密集型

出 口 产 业 造 成 重 大 挑 战 ， 直 接 影 响 钢

铁、铝等高碳排放产品，涉及印度对欧

盟近 100 亿美元产品的出口。

印度的关切集中在碳关税对本国钢

铁行业等高碳产业的冲击。印度钢铁企

业仍然主要依赖燃煤炼钢，印度每吨粗

钢的排放强度为 2.55 吨二氧化碳，高于

全球平均水平 1.9 吨二氧化碳。同时，印

度国内钢铁行业占印度温室气体排放量

的 12%，欧盟实施“碳边境税”将使印

度对欧盟钢铁出口面临每吨约 290 美元

的额外成本。根据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

据，2024 年，印度对欧盟市场钢铁产品

的 出 口 量 达 到 430 万 吨 ， 约 为 39 亿 欧

元，印度是欧盟 2024 年最大的钢铁进口

来源国。“碳边境税”的实施将直接增加

印度相关产品的出口成本，印度出口到

欧盟的钢铁、铝和水泥可能面临 20%至

35%的关税，这对印度而言损失很大。

长期以来，印度对欧盟“碳边境税”的

态 度 都 是 明 确 反 对 ，在 二 十 国 集 团

（G20）、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等国际治理

平台上，印度联合中国、巴西等国共同发

声，批评欧盟“碳边境税”将减排成本不公

平地转移给发展中国家，是“歧视性”的单

边气候贸易工具，或沦为变相的贸易保护

主义手段，损害多边贸易和贸易公平，要

求发达国家率先实现净零排放，为发展中

国家留出“公平的碳空间”。

印度与欧盟的根本分歧在于，双方

对“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性质和公平性

的看法完全不同。欧盟认为该机制是实

现其气候目标的核心政策，旨在防止欧

盟地区企业为逃避碳排放成本外迁，确

保欧洲企业与遵守严格气候政策的进口

产品“公平竞争”。印度则批评欧盟将气

候责任转嫁给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违背

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可以

预见，印度与欧盟自贸协定最终若要达

成，必须围绕“碳边境税”找到一个双

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更进一步看，

印度对欧盟“碳边境税”的态度，不仅

代表着贸易分歧，更反映了全球气候治

理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责任分担

上的深刻矛盾。

但印度并不是单纯地抵制欧盟“碳边

境税”，一方面，印度在反对的同时也在积

极通过谈判寻求解决方案。印度钢铁部

表示，相较于美国高额关税，印度钢铁行

业受欧盟“碳边境税”的影响更大。印度

已将“碳边境税”列为与欧盟经贸磋商的

“高敏感议题”，希望寻求关税豁免或特殊

安排。另一方面，欧盟“碳边境税”也在倒

逼印度政府和企业以激励减排为导向，推

动国内高碳排放产业的绿色转型，尝试建

立印度本国的碳信用交易体系和气候金

融分类标准，加速国内碳定价机制和碳税

体系建设，主动引导高碳行业减排，并推

动印度国内循环经济发展，这也是印度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履行国际承诺的必

要步骤。

□ 王宝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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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升级影响希腊经济稳定
本报驻雅典记者 刘之语

自 2025 年 11 月下旬以来，希腊农

民和畜牧业者发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

示威运动。拖拉机和卡车不时封锁希

腊本土的高速公路并间歇性地阻断边

境通道，抗议高昂的生产成本、延迟

发放的农业补贴款项以及欧盟—南方

共同市场自由贸易协定，给希腊及周

边 国 家 社 会 经 济 带 来 极 大 影 响 。 目

前，农民封路抗议进一步升级，希腊

全国已有 60 多处道路被堵塞。

大规模的道路封锁对希腊的交通

运输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农民使

用拖拉机封堵主要公路干线及其绕行

支路，甚至占据收费站，导致全国公

路交通几近瘫痪。1 月初，雅典至各大

度假区的主干高速公路严重拥堵，大

批旅客被迫滞留；除了公路，农民还

在边境口岸设置障碍，北部与保加利

亚、北马其顿及土耳其相连的关卡屡

次被封堵，人员、货物流动受阻，跨

境运输陷入停顿。希腊邻国保加利亚

已就边境受阻提出官方抗议，称长期

封锁道路和边境口岸给保加利亚运输

公司、出口商和公民带来了严重的经

济困难，同时也扰乱了欧盟法律保障

的人员和货物自由流动，呼吁欧盟出

面解决。此外，农民还一度封锁港口

和铁路枢纽，一些渔民、卡车司机等

群体加入了港口和公路的抗议，希腊

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的港口出入口

也曾被试图堵断。

抗议对交通运输和旅游消费的冲

击正在向更广泛的经济领域传导，引

发各界对希腊经济损失的担忧。本轮

抗议正值圣诞新年旅游旺季，对希腊

的旅游业特别是冬季旅游经济造成了

负面影响。由于高速公路瘫痪，不少

计划前往山区滑雪胜地或度假村的游

客 行 程 受 扰 ， 不 得 不 取 消 或 更 改 计

划。希腊旅游联合会 （SETE） 在圣诞

节前夕发表声明，呼吁尽快恢复道路

通畅，持续的交通中断给冬季旅游业

者和当地社区带来了沉重打击。该协

会警告说，节日期间是冬季旅游企业

生 存 的 关 键 ， 一 旦 错 失 这 个 旺 季 收

入，将对数以千计依赖季节性旅游的

从 业 者 和 地 方 经 济 造 成 “ 生 存 性 影

响”。圣诞新年假期的客流损失并非短

暂挫折，而可能对全年业绩产生连锁

冲击，一些山区旅馆业主和滑雪场经

营者抱怨，由于道路不通，客房入住

率大跌，员工生计堪忧。

目前，农民封路抗议已经开始对

希腊经济形成明显的成本压力，而且

这一成本正在从物流端向消费端和生

产端扩散，如果抗议持续，价格上涨

将不再只是局部现象，而会演变为更

广泛的通胀风险。北希腊出口商协会

（SEVE） 主席迪亚曼蒂迪斯表示，“物

流 公 司 的 运 输 价 格 已 经 提 高 了 15%，

这种情况若继续，最终将体现在商品

价格上”。目前，大型超市每月需额外

承担 10 万至 20 万欧元的运输成本，同

时部分蔬菜价格已上涨，甜椒和西蓝

花的价格增长超过 50%。此外，供应

链的交付延迟已实际拖累希腊工业生

产节奏，原料短缺、成本上升以及安

全库存积累能力不足等问题不断削弱

希腊产品出口竞争力。

面对持续升级的农民抗议，希腊

总理米佐塔基斯领导的中右翼政府一

方面承认农民面临的困难，推出一揽

子农业纾困措施试图平息事态；另一

方面强调绝不会在威胁下屈服，并多

次呼吁抗议者解除封锁，回到谈判桌。

2025 年 12 月以来，希腊政府先后

宣布或实施的主要措施包括：一是增

加能源补贴，下调农业用电价格，取

消农用柴油的消费税，以降低燃油成

本；二是直接财政支持，希腊农业发

展和食品部长科斯塔斯·齐亚拉斯宣布

今年将向农民发放 1.6 亿欧元补贴，重

点补助畜牧养殖户以及棉花、小麦等

种植者，政府还强调，2025 年发放给

农业部门的补贴及付款总额达到 38.2

亿欧元，比 2024 年增加了 13%，即使

付款有所延迟，但金额总体上升；三

是增加农业保险赔偿，扩大自然灾害理

赔范围。希腊农业保险组织（ELGA）宣

布将对经投保的作物和牲畜损失给予

100%全额赔付，提高赔偿比例，确保

农户在极端天气和疫病中的损失能够

得到足额补偿，政府还承诺对 2023 年

以来席卷希腊的山羊绵羊痘疫情提供

补 偿 ， 并 强 调 合 法 农 民 应 得 的 补 贴

“一分不会少”。此外，现政府提出成

立跨党派委员会，专门梳理农牧业长

期存在的问题，制定跨届政府都适用

的解决方案，同时着手调整小规模农

田的土地税 （ETAK） 和土地登记费等

问题，从结构上“重启”希腊农业可

持续发展的可能。

人们在位于印度首都人们在位于印度首都

新德里的德里红堡游览新德里的德里红堡游览。。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伍伍 岳岳摄摄

11 月月 44 日日，，旅客滞留在希腊雅典旅客滞留在希腊雅典

国际机场国际机场。。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3 日签署编号为 【深圳
2025 年 SZ001 号资产包】 的 《资产转让协议》 并完成了债权转让相
关手续，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将其对下列公告清
单中所列的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相关
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现
以公告方式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请借款人及其担保人立即向中
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
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
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2026 年 1 月 16 日

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5 年 5 月 20 日 单位：元
序
号

1

2

3

4

5

注：1.本次公告所载明的主合同及未载明的从合同一并转让；2.具体债务人（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人、担保人）、金额与信息以合同或生效判决文书确定的为准。

借款人
名称

深圳市
琳珠园
林有限
公司

深圳市
联通纸
业有限
公司

深圳市
嵩凌实
业有限
公司

深圳市
金日时
尚首饰
有限公
司

深圳市
盛峰首
饰有限
公司

担保人（包括抵/质押物所有权
人/保证人）

1.深圳市联通纸业有限公司
2.深圳市华茂嘉投资有限公司
3.深圳市楚山实业有限公司
4.深圳市琳珠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5.陈坤明
6.李秀梅

1.深圳市琳珠园林有限公司
2.深圳市华茂嘉投资有限公司
3.深圳市楚山实业有限公司
4.深圳市琳珠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5.陈坤明
6.李秀梅

1.深圳市龙海园林绿化有限公
司
2.深圳市都宇园林绿化有限公
司
3.深圳市琳珠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4.陈坤明
5.李秀梅
6.陈海伦

1.周昭顺
2.范贤珠

1.王志伟
2.王瀚康
3.东莞信泰企业投资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
4.东莞金诺珠宝有限公司
5.深圳市佑福珠宝首饰有限公
司

基准日本息

本金：
1,189,495,430.07
利息：
116,609,956.04

本金：
363,099,993.6
利息：
37,560,662.08

本金：
483,185,476.14
利息：
52,977,634.71

本金：
138,896,061.08
利息：
6,323,749.56

本金：
111,264,825.73
利息：
5,249,163.59

借款合同

0400000015-2017年（龙岗）字00110号；
0400000015-2022年（龙岗）字00286号、
00472号、00666号、00802号、00979号、
01400 号、01665 号；0400000015-2023
年（龙岗）字 00078 号、00130 号

0400000015-2022年（龙岗）字00681号、
0400000015-2022年（龙岗）字00977号、
0400000015-2022年（龙岗）字01184号、
0400000015-2022年（龙岗）字01207号、
0400000015-2022年（龙岗）字01435号、
0400000015-2022年（龙岗）字01436号、
0400000015-2022年（龙岗）字01793号、
0400000015-2022年（龙岗）字01800号、
0400000015-2023年（龙岗）字00018号

0400000220-2017年（坪山）字00128号、
03258 号、03480 号、07108 号

《 黄 金 租 借 合 同 》（ 合 同 编 号 ：
04000000052023L0013)）；《黄金租借合
同》（合同编号：04000000052023L0015）；

《 黄 金 租 借 合 同 》（ 合 同 编 号 ：
04000000052024L0006)；《黄金租借合
同》（合同编号：04000000052024L0009）；

《 黄 金 租 借 合 同 》（ 合 同 编 号 ：
04000000052024L0012）；《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合同编号：0400000005-2023年

（东门）字01753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合同编号：0400000005-2024年（东门）
字02291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
号：0400000005-2024年（东门）字00642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0400000005-
2024年（东门）字01156号】

《 黄 金 租 借 合 同 》【 编 号:
04000000162023L0017 号】；《黄金租借
合 同》【编 号:04000000162023L0018
号 】；《 黄 金 租 借 合 同 》【 编 号:
04000000162023L0022 号】

抵（质）押担保合同

工银深（抵押）龙字 2017第 132号、第 145号、第
131号、第144号；工银深（质押）龙字2021第650
号；工银深（保）龙字2021第1034号；工银深（保）
龙字 2021 第 1035 号；工银深（保）龙字 2021 第
1037号；工银深（保）龙字2021第1036号；工银
深（保）龙字2023第1465号；工银深（保）龙字2023
第0121号、工银深（保）龙字2021第1034号

工银深（抵）龙字2019第057号；工银深（抵）龙字
2023第0491号；工银深（抵押）龙字2023第0490
号；工银深（质）龙字2021第1028号；工银深（质）
龙字 2021 第 1029 号；工银深（保）龙字 2021 第
911号；工银深（保）龙字 2021第 912号；工银深

（保）龙字 2021第 914号；工银深（保）龙字 2021
第 913 号；工银深（保）龙字 2023 第 0122 号

0400000220-2017 年坪山（高抵）字 0025 号；
0400000220-2017 年坪山（高抵）字 0023 号；
0400000220-2017 年坪山（高抵）字 0022 号；
0400000220-2017 年坪山（高质）字 0019 号；
0400000220-2017 年坪山（高保）字 0055 号；
0400000220-2017 年坪山（高保）字 0056 号；
0400000220-2017 年坪山（高保）字 0057 号；
0400000220-2017 年坪山（高保）字 0058 号；
0400000220-2017 年坪山（高保）字 0059 号；
0400000220-2023 年坪山（高保）字 0016 号

0400000005-2023 年东门（抵）字 0327 号；
0400000005-2020年东门（高抵）字第0035号；
0400000005-2020年东门（高抵）字第0036号；
0400000005-2023 年东门（抵）字 0324 号；
0400000005-2023 年东门（保）字 0246 号；
0400000005-2023 年东门（保）字 0245 号

0400000016-2022 年布吉（抵）字 0270 号；
0400000016-2019 年布吉（抵）字 0027 号及
0400000016-2024 年布吉（抵）字 0053 号；
0400000016-2022 年布吉（抵）字 0262 号；
0400000016-2023 年布吉（保）字 0257 号；
0400000016-2023 年布吉（保）字 0258 号；
0400000016-2023 年布吉（保）字 0259 号；
0400000016-2020 年布吉（保）字 0064 号；工
银深自保布字 2020 年第 020 号

诉讼、执行案号

（2024）深国仲
裁 1517 号；

（2025）粤03执
6 号

（2024）深国仲
裁 1128 号；

（2025）粤0307
执 2186 号

（2024）深国仲
裁 168 号；

（2025）粤03执
334 号

（2024）深国仲
裁 14247 号

（2024）深国仲
裁 12294 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5 年 5 月 20 日）的
债权本息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应支付
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
金及其他应付款项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
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已进入诉讼
程序的，并已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垫付的应由
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
定的金额为准。

2.上述借款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分行联系人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
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判决文书确定的为准。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金塘街 1 号
联系人：郑先生 电话：（0755）25890093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深南大道 1003 号东方新

天地广场 A20 层-21 层、22 层西区
联系人：黄先生 电话：（0755）82964792


